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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5月24日修正 1999年5月26日修正 精算师的职责是通过

应用自身所具备的深厚的精算知识和娴熟的职业技能，评估

当期的经济、法律以及社会倾向对保险、年金等相关产品以

及任何需要风险控制的活动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。因此，精

算师的工作与公众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为了履行精算师的

职责，除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水准的职业技能外，精算师还

必须拥有公众的信心。因此，精算师不但应该继续提高自己

的职业潜能、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还应当在他们的客户面前保

持良好的声誉，维持公众对于精算行业的信心，从而更好地

贡献于社会。 日本精算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会”）已经建立

起这套职业行为准则作为职业指导方针以督促精算师履行其

责任从而提升公众对于精算行业的信心。 以下条款中的注解

为精算从业人员提供了如何解释及应用条款的说明。 遵守规

章 (条例1) 当精算师是学会正式成员而不是支持成员时，如果

他（她）在从事职业行为或者以学会会员的身份出席活动，

那么应当遵守相关规章制度。 注释 1-1 “职业行为”指的是

在精算职业考虑的前提下提供相关建议或观点，也包括由其

他非精算师但起精算师作用的个人向当事人（即当前或者未

来的客户或雇主）提供的服务。 职业道德 (条例2) 精算师应

当以高水准的职业操守兢兢业业地工作，致力于精算事业。 

职业工作 (条例 3-1) 精算师仅能在适合学会公布的实务准则

的场合下从事职业工作并挖掘从事这种职业工作的潜能。 注



释 3-1 明了实务准则，并在准则下的保持变通是一个精算师

的职责。 (条例 3-2) 在职业工作中精算师应当竭尽全力确保

数据和时间并获得权威认证。 (条例 3-3) 精算师在当被卷入

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时不可以仍然进行职业服务，除非以

下情形发生： (1) 精算师公正判决的能力未被这种利益冲突削

弱； (2) 这场冲突已经被揭发于所有利益受牵连的直接客户面

前； (3) 所有直接客户都承认这位精算师的工作。 注释3-2 精

算师服务工作中的“直接客户”指有机会选择精算师，并能

够和精算师在资格条件、工作和建议方面进行直接交流的负

责人（即现在或者将来的客户或雇主）。 注释 3-3 如果精算

师意识到在直接客户和另外某个与精算工作相关的团体存在

显著的利益冲突，那么他（她）应该向冲突中的直接客户提

供建议。 条例 3-4)精算师应当定期向直接客户披露自己因向

客户提供职业服务而获取的所有收入来源。 注释 3-4 “收入

”指任何因提供职业服务而取得的物质性的报酬，也包括因

这些服务得到的直接酬劳。“来源”指的是提供任何物质报

酬的人。 揭发 (条例 4-1) 精算师应当明确指出为客户准备的

用于职业精算服务的档案中精算师的名称和资格。 机密性 (

条例 5)精算师不能向其它团体披露由其在为某位客户提供服

务的职业行为中获取的机密信息，除非已被上级批准或者法

律要求他（她）这么做。 职业后续教育 (条例 6-1) 考虑到职

业服务的本质，精算师应当通过不断的和其他精算师的学习

和交流来努力提高自身职业潜质。 注释 6-1 遵守应用实践标

准并且灵活应用这些标准是精算师的职业责任。 (条例 6-2) 

精算师在对某个精算师的职业行为产生怀疑时可以向学会递

交声明陈述。 名称 (条例 7) 精算师不可以滥用会员资格或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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